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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政策引领金融机构做强绿色金融 

服务美丽中国建设 
 

10月12日，中国人民银行、生态环境部、金融监管总局、

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《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 服务美丽中

国建设的意见》，从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度、提升绿色金融

专业服务能力、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、强化实施保障四

方面发力，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，服务建设美丽中国。 

为提升绿色金融专业服务能力，进一步支撑美丽中国建

设，《意见》引导金融机构立足职能定位，优化绿色金融服

务，健全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体系，强化绿色融资支持，推动

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、数字金融协同发展。 

官方网站：www.cnfic.com 

客服热线：400-61231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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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政策引领金融机构做强绿色金融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 

10月12日，中国人民银行、生态环境部、金融监管总局、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《关于发挥绿色

金融作用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从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度、提升绿

色金融专业服务能力、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、强化实施保障四方面发力，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，

服务建设美丽中国。为提升绿色金融专业服务能力，进一步支撑美丽中国建设，《意见》引导金融

机构立足职能定位，优化绿色金融服务，健全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体系，强化绿色融资支持，推动绿

色金融与科技金融、数字金融协同发展。 

一、坚守主责主业强化绿色融资支持，提升绿色金融专业服务能力 

“立足职能定位，优化绿色金融服务”被摆在“提升绿色金融专业服务能力”的首位，凸显“坚

守主责主位，发挥差异化优势引导金融资源服务美丽中国建设”的政策要求。《意见》对政策性银

行、国有大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、中小银行、保险机构、证券基金类机构分类作出指引：政策性开

发性金融机构要突出功能属性，结合主责主业靠前发力，充分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对美丽中国重

大项目建设的融资支持作用；国有大行要发挥领头雁和主力军作用，完善绿色金融工作机制，不断

提升美丽中国建设融资对接效率；股份制商业银行要根据自身禀赋培养优势和强项，做优做强绿色

金融服务品牌；中小银行要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，聚焦特定领域、重点行业，提升绿色金融业

务质量；保险机构要健全绿色保险服务体系，建立绿色保险服务网络，推进产品创新，增加服务供

给，提供一揽子风险减量与损失保障保险方案；证券基金类机构要遵循绿色投资理念，培养长期价

值投资取向，树立绿色投资行为规范。 

在立足职能定位优化绿色金融服务、健全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体系的基础上，《意见》从绿色信

贷、绿色债券、信用评级、绿色资产证券化、绿色产业引导基金等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强化绿色融资

支持，服务美丽中国建设。信贷支持方面，《意见》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展项目融资需求对接，深

入挖掘环境权益价值，合理确定资产评估价值和抵质押率。绿色债券方面，《意见》支持信用评级

机构充分运用企业依法披露的环境信息，为绿色债券发行提供评级服务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

绿色债券和转型债券，支持试点发行美丽河湖、美丽海湾建设主题债券，募集资金加大美丽中国建

设项目投资。《意见》积极发挥政府投资基金撬动作用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美丽中国建设。基金投

资方面，《意见》发挥基金投资关键作用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美丽中国建设；支持符合清洁能源等

条件的环保基础设施项目合规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产品。 

二、政策性银行运用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工具服务美丽中国建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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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2024年8月发布的《国家开发银行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行动方案》，国开行立足基础设施

银行的核心职能，主要做商业性金融机构做不了、干不好的业务，按市场化、法制化原则，持续加

大对基础设施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的金融支持力度，致力于推动交通运输、物流、能源水利、城乡

建设等基础设施领域的绿色低碳发展、重点产业转型升级，以及区域生态自然保护和协调发展。 

国开行的主责主业是以市场运作为基本模式，以保本微利为经营原则，以中长期投融资为载体，

运用政策性贷款、国开基础设施投资基金、发行专项金融债、补充基建重大项目资本金、专项债项

目资本金过桥贷款、财政贴息等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，服务于基础设施建设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

设、国家区域战略实施、全面乡村振兴、支持绿色发展。 

国开行积极服务发展方式绿色转型，支持大江大河大湖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、中小河流治理、

农村水系综合整治，推动生态环境导向开发（EOD）模式走深走实。国开行加大绿色金融供给，绿

色信贷增量扩面，绿色债券发行增量保持高位，重点服务绿色产业发展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、绿色

技术创新和国家储备林建设。绿色信贷方面，2023年，国开行发放绿色贷款6748亿元；截至2023

年末，绿色贷款余额超过2.5万亿元。2024年1-7月，国开行发放绿色贷款超过2900亿元，贷款增速

高于全行各项贷款增速。绿色债券方面，2023年，国开行发行“长江大保护及绿色发展”“气候投

融资”等绿色金融债券210亿元。2024年8月，国开行成功发行120亿元绿色金融债券，为期三年，

发行利率1.63%，认购倍数3.08倍，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节能环保、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绿色升级

领域的重点项目。 

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服务乡村振兴、建设农业强国的政策性银行，发展绿色金融业务重点要引导

金融资源全力服务“三农”工作，并全力服务区域协调发展、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战略。农发行聚

焦“三农”绿色发展重点领域加大绿色信贷支持力度，积极探索碳排放权等可量化交易的绿色低碳

权益担保方式，以及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（EOD）、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（VEP）等模式，加

快构建绿色筹资体系，有序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绿色金融领域。绿色信贷方面，2023年，农发行聚焦

“三农”绿色发展重点领域，累计投放绿色贷款7922亿元；截至2023年末，农发行绿色贷款余额2.39

万亿元，占全国绿色贷款的8%。绿色债券方面，2023年农发行全年累计发行绿色债券200亿元；截

至2023年末，农发行已累计认证发行境内绿色债券995.2亿元人民币，发行境外绿色债券5亿欧元、

25亿元人民币，存量绿色债券200亿元。 

三、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积极推动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增量扩面 

六大国有银行深入挖掘和培育绿色信贷市场，绿色贷款规模与增量领先同业。2023年末，工商

银行绿色贷款余额近5.4万亿元，比2022年末增加近1.4万亿元；农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余额4.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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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亿元，比2022年末增加1.35万亿元，增幅50.1%；中国银行境内绿色信贷余额折合人民币3.11万

亿元，比2022年末增长56.34%；建设银行绿色贷款余额3.88万亿元，较2022年增加1.13万亿元，增

幅41.19%；交通银行境内银行机构绿色贷款余额8220.42亿元，较2022年末增加1866.1亿元，增幅

29.37%；邮储银行绿色贷款余额6378.78亿元，较2022年末增长28.46%。 

股份制银行聚焦绿色产业赛道加大信贷投放，北京银行、民生银行等绿色信贷增量扩面。其中，

北京银行积极支持清洁能源、节能减排、清洁生产等重点行业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。2023年末，北

京银行绿色贷款余额1560.47亿元，较年初增长41.47%。其中，清洁能源产业贷款余额324.73亿元，

节能环保产业贷款余额219.55亿元，清洁生产产业98.42亿元。民生银行大力引导信贷资源投向清

洁能源、绿色制造等传统绿色产业和绿色服务、污水处理等新兴绿色金融领域。2023年末，民生银

行绿色信贷余额2642.41亿元，比2022年末增长46.87%，增速高于民生银行各项贷款平均增速。 

六大国有银行加大绿色债券投资力度，绿色债券投资余额稳步提升，帮助企业拓宽直接融资渠

道募集资金支持绿色发展。2023年末，中国银行绿色债券投资规模超过1000亿元，位列中国银行间

市场交易商协会2023年度绿色债务融资工具投资人第一。工商银行2023年新增投资人民币绿色债券

904亿元，2023年末绿色债券余额2732亿元，同比增长33.5%；新增投资外币绿色债券4.29亿美元，

年末余额12.7亿美元，同比增长36.27%。2023年末，农业银行自营绿色债券投资余额1443亿元，同

比增长18.7%。建设银行2023年人民币绿色债券投资余额同比增长70.15%，外币绿色债券投资余额

同比增长117.32%。2023年末，交通银行投资绿色债券余额200.77亿元，同比增长68.66%。北京银

行积极利用自有资金开展绿色债券投资业务，2023年末绿色债券投资余额较年初增长8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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